附件1.

百名知识产权律师分队及负责人名单回执

	序号
	分队
	律师事务所
	姓名
	联系方式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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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负责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第二分队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第三分队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请于4月10日前传真至0571-87056402，或发送电子邮件至zzz@zjinfo.gov.cn

